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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改革委员会  

代作决定及预前指示小组委员会  

谘询文件  

医疗上的代作决定及预前指示  

摘要  

（ 本 摘 要 是 谘 询 文 件 的 纲 要 。 谘 询 文 件 可 向 香 港 湾 仔 告 士 打 道 3 9 号

夏 慤 大 厦 2 0 楼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索 取 ， 亦 可 于 互 联 网 上 查 阅 ，

网 址 为 ： < http://www.info.gov.hk/hkreform> 。 ）  

引言  

1 .  本 谘 询 文 件 所 研 究 的 是 两 种 特 定 情 况 ，均 与 未 能 作 决 定 的 人

在 作 出 决 定 问 题 上 的 时 间 有 关 。第 一 种 情 况 涉 及 由 第 三 者 为 陷 于 昏 迷

或 植 物 人 状 况 的 人 就 医 疗 问 题 和 财 产 及 事 务 的 处 理 代 作 决 定 ，而 第 二

种 情 况 则 涉 及 个 人 就 自 己 日 后 再 无 行 为 能 力 作 出 有 关 决 定 时 所 希 望

接 受 的 健 康 护 理 或 医 治 而 预 先 作 出 决 定 。这 个 论 题 是 一 体 两 面 ，或 者

最 佳 的 辨 析 或 对 比 方 法 便 是 从 两 个 不 同 的 角 度 来 看 它 ：一 是 无 行 为 能

力 前 的 代 作 决 定（ 针 对 属 于 第 二 种 情 况 的 人 ），一 是 无 行 为 能 力 后 的

代 作 决 定 （ 针 对 属 于 第 一 种 情 况 的 人 ） 。  

研究范围  

2 .  2 0 0 2 年 3 月 2 3 日 ，律 政 司 司 长 及 终 审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把 以 下

课 题 交 予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（ 法 改 会 ） 研 究 ：  

“ 检 讨 关 于 以 下 事 宜 的 法 律 ：  

(a) 为 陷 于 昏 迷 或 植 物 人 状 况 的 人 代 作 决 定 ，而 特 别 研 究 范 围

是 该 等 人 士 的 财 产 及 事 务 的 处 理 ，以 及 对 接 受 医 疗 的 予 以

同 意 或 拒 绝 予 以 同 意 ； 以 及  

(b) 个 人 在 精 神 上 有 能 力 作 决 定 时 ，就 自 己 一 旦 无 能 力 作 决 定

时 的 个 人 事 务 处 理 或 希 望 接 受 的 健 康 护 理 或 医 疗 方 式 所

作 的 预 前 指 示 ，  

并 对 有 需 要 作 出 的 改 革 加 以 考 虑 和 作 出 建 议 。 ”  

小组委员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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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代 作 决 定 及 预 前 指 示 小 组 委 员 会 于 2 0 0 2 年 5 月 委 出 ， 负 责

就 有 关 法 律 的 现 况 进 行 研 究 和 提 出 意 见 ，并 且 作 出 改 革 建 议 。小 组 委

员 会 的 成 员 如 下 ：  

  
梁 刘 柔 芬 议 员 ， 银 紫 荆 星 章 ，  

太 平 绅 士  
（ 主 席 ）  

 

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成 员  

赖 福 明 医 生 ， 太 平 绅 士  
（ 副 主 席 ）  

 

伊 利 沙 伯 医 院  
医 院 行 政 总 监  

陈 元 新 先 生  

 

律 政 司 法 律 草 拟 科  
高 级 政 府 律 师  

 
何 健 生 医 生  卫 生 署 长 者 健 康 服 务  

家 庭 医 学 顾 问 医 生  

 
李 颂 基 医 生  伊 利 沙 伯 医 院  

内 科 部 部 门 主 管  

 
蔡 克 刚 先 生  蔡 克 刚 律 师 事 务 所  

合 伙 人  

 
卫 关 家 靛 女 士  法 律 援 助 署  

法 定 代 表 律 师 办 事 处  
助 理 法 定 代 表 律 师  

 
杨 罗 观 翠 博 士  社 会 学 家  

 
张 美 雅 女 士  
（ 秘 书 ）  

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 
高 级 政 府 律 师  

  

 
 
 
第 1 章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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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能力及代作决定的概念  

行为能力的概念  

4 .  普 通 法 假 定 成 年 人 具 有 完 全 行 为 能 力 ，但 如 情 况 显 示 并 非 如

此 ，则 属 例 外 。视 乎 出 现 问 题 的 决 定 属 于 什 么 类 别 ，现 有 法 律 有 就 行

为 能 力 提 供 多 种 验 证 方 法 。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， 答 案 可 在 案 例 法 中 找 到 ，

而 在 其 他 情 况 下 ，个 别 法 规 也 载 有 关 于 行 为 能 力 的 条 文 。不 过 ，重 要

的 是 法 律 概 念 上 的 有 行 为 能 力 或 无 行 为 能 力 ，不 能 与 医 学 概 念 上 的 有

行 为 能 力 或 无 行 为 能 力 混 为 一 谈 。  

5 .  但 凡 法 律 有 订 明 某 人 无 行 为 能 力 作 出 某 项 决 定 ，如 该 人 作 出

某 项 法 律 行 为 或 从 事 某 项 活 动 ，便 会 产 生 法 律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问 题 。无

行 为 能 力 可 在 各 种 不 同 的 条 件 下 产 生 。这 些 条 件 可 能 包 括 未 足 成 人 岁

数 或 精 神 不 健 全 。 此 外 ， 普 通 法 还 有 一 个 基 本 的 行 为 能 力 验 证 方 法 ，

那 就 是 有 关 的 人 必 须 在 事 发 时 ，大 致 上 明 白 自 己 究 竟 在 做 些 什 么 和 本

身 的 行 动 可 能 带 来 什 么 后 果 。故 此 ，在 原 则 上 ，法 律 行 为 能 力 所 要 看

的 是 理 解 力 而 非 智 慧 度 ；只 求 有 关 的 人 明 白 自 己 正 要 作 出 的 决 定 是 什

么 ， 至 于 决 定 本 身 的 质 素 如 何 ， 则 无 关 重 要 。 不 过 ， 这 个 基 本 验 证 方

法 只 是 临 时 变 通 来 应 付 一 些 特 定 情 况 ，普 通 法 或 法 规 现 时 所 采 用 的 确

实 验 证 方 法 可 能 会 因 应 情 况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 

6 .  作 决 定 的 行 为 能 力 并 不 是 医 学 上 或 心 理 方 面 的 诊 断 类 别 ；个

人 是 否 有 此 行 为 能 力 是 要 看 他 能 否 作 出 一 名 知 情 人 士 所 会 作 出 的 判

断 。如 果 因 行 为 能 力 此 一 问 题 有 所 争 议 或 为 某 目 的 而 须 就 行 为 能 力 作

出 法 律 裁 定 ，法 官 是 以 业 外 人 士 而 非 医 学 专 家 的 身 分 来 作 出 裁 定 ，而

其 裁 定 是 基 于 病 人 的 医 生 或 认 识 病 人 的 其 他 人 的 证 供 作 出 ，并 有 可 能

是 根 据 个 人 观 察 所 得 作 出 。  

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成因  

7 . 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可 因 各 种 不 同 成 因 所 致 ， 它 们 计 有 ：  

  先 天 性 心 智 失 能  
  因 受 伤 或 患 病 而 造 成 的 脑 损 伤  
  痴 呆 症  
  精 神 出 现 问 题  
  药 物 滥 用  

无能力作决定所衍生的问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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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如 果 无 能 力 作 决 定 者 是 无 法 独 自 作 出 某 项 决 定 ，他 或 者 会 在

适 度 协 助 之 下 有 能 力 作 出 该 项 决 定 。然 而 ，有 一 些 人 是 无 能 力 作 出 决

定 ；他 们 的 作 决 定 行 为 能 力 受 损 程 度 是 足 以 令 他 们 欠 缺 法 律 行 为 能 力

单 独 或 在 协 助 之 下 作 出 自 己 的 部 分 或 所 有 决 定 。这 可 能 代 表 此 人 不 能

就 一 些 事 宜 （ 例 如 个 人 福 利 、健 康 护 理 、 理 财 及 财 产 处 理 ） 作 出 在 法

律 上 有 效 的 决 定 ，但 有 些 事 情 却 不 得 不 作 出 决 定 。举 例 来 说 ，有 关 的

人 可 能 需 要 接 受 医 治 ，又 或 者 有 必 要 出 售 他 所 居 住 的 房 子 来 为 他 另 外

安 排 居 所 。会 出 现 的 问 题 是 无 人 有 自 动 的 权 利 代 另 一 名 成 年 人 作 出 决

定 ，不 管 彼 此 的 关 系 如 何 密 切 情 况 也 是 一 样 。在 代 一 名 作 出 决 定 行 为

能 力 受 损 的 成 年 人 作 出 决 定 时 ，代 决 人 的 决 定 如 要 有 法 律 效 力 ，就 必

须 先 要 在 法 律 上 获 授 权 代 表 该 名 成 年 人 行 事 。  

9 .  究 竟 谁 有 权 力 可 代 昏 迷 病 人 或 植 物 人 授 权 接 受 医 治 ，又 或 者

在 没 有 持 久 授 权 书 的 情 况 下 代 该 人 处 理 其 财 产 及 事 务 ，现 有 法 律 并 不

明 确 。至 于 个 人 在 精 神 上 有 能 力 作 决 定 时 ，就 自 己 一 旦 无 能 力 作 决 定

时 所 希 望 接 受 的 健 康 护 理 或 医 疗 方 式 而 作 出 的 预 前 指 示 ，现 时 并 无 法

律 架 构 给 予 此 类 预 前 决 定 任 何 效 力 。  

 

第 2 章   
预前指示的概念  

预前指示  

1 0 .  就 健 康 护 理 而 作 出 的 预 前 指 示（ advance directive）是 一 项 陈 述 ，

通 常 是 以 书 面 作 出 。在 陈 述 之 中 ，作 出 指 示 的 人 在 自 己 精 神 上 有 能 力

作 出 决 定 之 时 ，指 明 自 己 一 旦 无 能 力 作 决 定 之 时 所 希 望 接 受 的 健 康 护

理 形 式 。预 前 指 示 之 所 以 诞 生 ，大 部 分 是 源 于 要 在 知 情 下 才 同 意 这 项

原 则 和 相 信 人 应 有 自 主 权 作 出 健 康 护 理 决 定 这 个 信 念 。  

1 1 .  关 于 健 康 护 理 的 预 前 指 示 ，也 可 解 释 为 一 种 关 于 健 康 护 理 的

“ 有 先 见 之 明 的 决 定 ” （ anticipatory decision） ， 目 的 是 令 到 病 人 即 使 日

后 失 去 作 决 定 的 行 为 能 力 ，其 事 先 作 出 的 决 定 仍 可 发 挥 效 力 ，而 有 部

分 论 者 是 采 用 “ 生 前 预 嘱 ” （ living will） 一 词 的 。  

 

第 3 章   
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：现有法例条文  

《精神健康条例》（第 136 章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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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香 港 关 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法 例 条 文 ， 主 要 是 综 合 载 于

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（ 第 1 3 6 章 ） 。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 旨 在 为 精 神 上 无

行 为 能 力 的 人 在 健 康 护 理 、同 意 接 受 医 疗 及 财 产 的 处 理 等 各 方 面 提 供

保 障 。 该 条 例 的 重 点 内 容 是 ：  

  第 I I 部 ， 此 部 是 关 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财 产 及 事

务 的 处 理 ；  

  第 IV B 部 ， 此 部 为 监 护 事 宜 而 订 定 条 文 ； 以 及  

  第 IV C 部 ， 此 部 规 管 同 意 进 行 医 疗 及 牙 科 治 疗 。  

1 3 .  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 第 I I 部 一 般 授 权 原 讼 法 庭 可 应 申 请 作 出

命 令 指 示 进 行 研 讯 ，以 查 明 任 何 被 指 称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是 否

因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而 无 能 力 处 理 和 管 理 其 财 产 及 事 务 。  

1 4 .  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第 IVB 部 处 理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监

护 事 宜 及 监 护 委 员 会 的 设 立 和 角 色 。 监 护 委 员 会 是 一 个 法 人 团 体 ， 负

责 为 年 满 18 岁 的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委 任 监 护 人 的 申 请 作 出 考 虑

和 决 定 。  

1 5 .  第 IV C 部 的 第 5 9 ZB 至 5 9 ZK 条 ，就 给 予 同 意 一 事 订 定 条 文 ，

让 年 满 1 8 岁 而 又 无 能 力 表 示 同 意 的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接 受 医

疗 、 牙 科 治 疗 或 “ 特 别 ” 治 疗 。“ 特 别 治 疗 ” 的 定 义 是 卫 生 福 利 及 食

物 局 局 长 所 指 明 的 “ 效 果 不 能 逆 转 或 具 争 议 性 的 ” 医 疗 或 牙 科 治 疗 。

在 指 明 某 种 治 疗 属“ 特 别 治 疗 ”之 前 ，卫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长 须 先 行

征 询 医 院 管 理 局 及 “ 其 他 适 当 机 构 ” 的 意 见 ， 而 “ 其 他 适 当 机 构 ” 是

包 括 有 卫 生 署 、 香 港 医 学 会 及 香 港 牙 医 学 会 。  

《持久授权书条例》（第 501 章）  

1 6 .  《 持 久 授 权 书 条 例 》 （ 第 501 章 ） 订 立 程 序 ， 授 权 书 若 是 采

用 订 明 格 式 ， 以 订 明 方 式 签 立 并 载 有 订 明 说 明 资 料 的 话 ， 便 可 在 授 权

人 变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后 继 续 有 效 。 持 久 授 权 书 只 可 赋 予 受 权 人 就

授 权 人 的 财 产 及 其 财 政 事 务 行 事 的 权 限 ， 并 必 须 列 明 受 权 人 权 限 内 的

特 定 事 宜 、 财 产 或 事 务 。 对 于 同 意 接 受 医 疗 的 事 宜 ， 持 久 授 权 书 并 不

适 用 。 如 受 权 人 有 理 由 相 信 授 权 人 精 神 上 无 能 力 行 事 或 正 变 为 精 神 上

无 能 力 行 事 ， 则 受 权 人 必 须 向 高 等 法 院 司 法 常 务 官 申 请 将 订 立 该 项 授

权 的 文 书 注 册 。 如 授 权 人 后 来 变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， 受 权 人 不 得 作

出 任 何 事 情 ， 直 至 该 项 授 权 已 注 册 为 止 。  

 

第 4 章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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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：普通法与同意接受医治  
1 7 .  每 个 人 的 身 体 都 是 不 容 侵 犯 ，这 是 一 项 确 立 已 久 的 原 则 。病

人 如 果 是 有 能 力 作 出 决 定 ，医 生 不 得 在 没 有 病 人 的 同 意 之 下 ，替 他 进

行 治 疗 。若 未 经 病 人 同 意 而 对 他 作 出 治 疗 ，此 举 并 不 合 法 。决 定 病 人

有 否 给 予 同 意 是 会 受 多 项 因 素 所 影 响 ， 其 中 包 括 了 外 来 影 响 的 性 质 ，

以 及 同 意 或 拒 绝 同 意 是 否 在 知 情 下 作 出 。在 某 些 情 况 中 ，可 基 于 必 要

原 则 而 无 须 取 得 病 人 同 意 。  

 

第 5 章   
医疗专业对精神上的行为能力的医治和评估方法  
1 8 .  本 章 会 简 略 介 绍 医 疗 专 业 现 时 对 昏 迷 病 人 、植 物 人 病 人 或 其

他 精 神 上 无 能 力 行 事 病 人 的 处 理 方 法 ，包 括 介 绍《 医 院 管 理 局 对 维 持

末 期 病 人 生 命 治 疗 的 指 引 》 ， 并 会 探 讨 由 英 国 医 学 会 （ British Medical 
Association）所 提 供 的 指 引 ，而 青 山 医 院 张 鸿 坚 医 生 所 拟 备 的《 引 用《 精

神 健 康 条 例 》时 的 常 见 问 题 及 答 案 》（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nd Answers 
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Ordinance）一 文 ，也 会 有 助 我 们 进 一 步 认

识 有 关 问 题 。  

 

第 6 章   
现有法律的各种问题  

《精神健康条例》（第 136 章）的不足之处  

1 9 .  究 竟“ 植 物 人 ”、陷 于 昏 迷 的 人 或 有 其 他 无 行 为 能 力 征 状（ 例

如 患 有 痴 呆 症 ） 的 人 ， 可 否 就 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（ 第 1 3 6 章 ） 而 言 视

为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并 不 清 晰 ，而 另 一 问 题 则 是 普 通 法 就 给

予 精 神 紊 乱 病 人 的 治 疗 合 法 与 否 所 提 供 的 指 引 亦 不 明 确 。  

“精神上无行为能力”的定义  

2 0 .  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” 在 第 2 条 中 是 被 界 定 为 “ 精 神 紊 乱 ”

或 “ 弱 智 ” 。 “ 精 神 紊 乱 ” 的 定 义 是 ：  

“ (a) 精 神 病 ；  
(b) 属 智 力 及 社 交 能 力 的 显 著 减 损 的 心 智 发 育 停 顿 或 不 完 全

的 状 态 ，而 该 状 态 是 与 有 关 的 人 的 异 常 侵 略 性 或 极 不 负 责

任 的 行 为 有 关 连 的 ；  
(c) 精 神 病 理 障 碍 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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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不 属 弱 智 的 任 何 其 他 精 神 失 常 或 精 神 上 无 能 力 。 ”  

2 1 .  “ 精 神 病 理 障 碍 ” 在 第 2 条 中 是 被 界 定 为 ：  

“ 长 期 的 性 格 失 常 或 性 格 上 无 能 力（ 不 论 是 否 兼 有 显 著 的 智 力

减 损 ） ， 导 致 有 关 的 人 有 异 常 侵 略 性 或 极 不 负 责 任 的 行 为 。 ” 

故 此 第 1 3 6 章 对 “ 精 神 紊 乱 ” 的 定 义 (b )及 ( c )项 是 有 作 解 释 ， 但 对 于

什 么 会 被 纳 入 该 定 义 ( a )及 ( d )项 的 范 围 之 内 ， 却 未 有 清 楚 说 明 。  

2 2 .  第 1 3 6 章 中 的 “ 精 神 紊 乱 ” 定 义 ( a )项 所 用 的 “ 精 神 病 ” 一

词 ，在 第 1 3 6 章 中 未 有 界 定 ，所 以 在 决 定 病 人 究 竟 是 精 神 上 有 决 定 能

力 抑 或 无 决 定 能 力 ，是 要 看 主 诊 医 生 作 何 诊 断 。由 于 第 13 6 章 未 有 为

“ 精 神 病 ”提 供 明 确 的 法 律 定 义 ，决 定 病 人 是 否 精 神 上 有 决 定 能 力 的

重 担 便 落 在 个 别 医 生 的 身 上 。  

捉摸不定的普通法制度  

就健康护理或医 疗而作出决定  

2 3 .  在 普 通 法 中 ，法 庭 并 无 司 法 管 辖 权 批 准 或 不 批 准 对 精 神 紊 乱

的 人 进 行 治 疗 。有 关 行 动 合 法 与 否 是 要 看 治 疗 是 否 符 合 病 人 的 最 佳 利

益 ， 而 把 病 人 的 “ 最 佳 利 益 ” 归 类 为 “ 临 牀 判 断 ” 事 宜 未 必 是 可 取 的

做 法 。  

2 4 .  医 药 和 科 技 近 期 均 有 发 展 ， 现 代 社 会 的 性 质 又 正 发 生 变 化 ，

这 些 都 突 显 了 有 需 要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设 立 足 够 的 代 作 决 定

机 制 。  

2 5 .  虽 然 法 庭 曾 裁 定 在 普 通 法 中 ，法 庭 并 无 司 法 管 辖 权 批 准 或 不

批 准 对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施 行 医 治 ，而 有 关 的 行 动 合 法 与 否 是 要 看 治 疗 是

否 符 合 病 人 的 最 佳 利 益 ， 法 庭 仍 保 留 其 固 有 的 司 法 管 辖 权 以 作 出 宣

布 。  

2 6 .  关 于 代 作 决 定 的 问 题 ，几 乎 天 天 出 现 ，而 由 于 人 口 老 化 ，预

计 出 现 次 数 还 会 增 加 。故 此 ，实 在 有 必 要 设 立 一 个 机 制 ，令 作 出 决 定

的 程 序 更 形 利 便 ，并 且 也 有 必 要 确 保 此 机 制 能 把 受 影 响 人 士 的 权 利 与

责 任 互 相 结 合 。  

病人缺乏自主权  

2 7 .  重 要 的 是 法 例 承 认 无 能 力 作 决 定 的 人（ 不 论 是 因 精 神 上 无 行

为 能 力 或 其 他 成 因 所 致 ）是 享 有 与 其 他 社 会 成 员 相 同 的 基 本 人 权 。无

能 力 作 决 定 的 人 应 尽 量 得 获 自 主 权 ，并 于 有 需 要 时 在 作 出 决 定 方 面 应

得 到 适 当 的 协 助 ， 而 不 应 因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缘 故 被 剥 夺 权 利 。  



8 

 

第 7 章   
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及改革建议  
2 8 .  本 章 所 讨 论 的 是 澳 大 利 亚 、加 拿 大 、英 格 兰 与 威 尔 斯 、苏 格

兰 、新 加 坡 及 美 国 的 情 况 。所 有 普 通 法 主 要 司 法 管 辖 区 ，均 已 有 就 长

者 或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引 入 预 前 指 示 这 个 概 念 ，而 且 这 些 司 法 管

辖 区 每 一 个 都 已 有 透 过 建 议 进 行 各 种 不 同 程 度 和 范 围 的 改 革 的 方 式 ，

试 图 探 究 自 己 在 这 个 范 畴 内 的 法 例 有 何 不 足 。虽 然 香 港 与 这 些 其 他 司

法 管 辖 区 之 间 可 能 有 文 化 差 异 ，但 彼 此 的 社 会 和 经 济 情 况 是 有 共 通 之

处 的 。  

 

第 8 章   
建议的改革方案  

第 1 部 ： 预前指示  

各种方案  

2 9 .  可 供 选 择 的 五 种 改 革 方 案 是 ：  

A 方 案 ：  扩 阔 持 久 授 权 书 的 现 有 范 围 ；  

B 方 案 ：  订 立 福 利 或 持 续 授 权 书 ；  

C 方 案 ：  扩 大 监 护 委 员 会 的 职 能 ；  

D 方 案 ：  为 预 前 指 示 提 供 立 法 基 础 ； 或  

E 方 案 ：  保 留 现 有 法 律 并 以 非 立 法 的 方 式 推 广 预 前 指 示 这 个

概 念 。  

3 0 .  A 方 案 与 B 方 案 有 类 似 的 优 点 和 缺 点 。 两 者 的 优 点 计 有 ：  

  两 种 方 案 均 相 等 于 作 出 一 般 性 的“ 整 顿 ”，作 用 是 鼓 励 更

多 使 用 现 有 条 文 而 无 须 对 法 律 进 行 全 面 修 改 。  

  两 种 机 制 均 富 有 弹 性 ，并 无 必 要 在 未 开 始 患 病 之 前 便 先 行

预 计 所 有 会 涉 及 的 未 来 医 疗 需 要 。  

  两 种 方 案 均 确 保 有 人 能 代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进 行 劝

喻 、 争 辩 及 讨 论 。  

  当 病 人 亲 属 之 间 意 见 分 歧 或 病 人 家 属 与 医 生 意 见 分 歧 时 ，

健 康 护 理 受 权 人 能 解 决 该 怎 么 做 这 个 难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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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 病 人 以 前 所 作 出 的 书 面 陈 述 和 口 头 陈 述 有 含 糊 或 矛 盾

之 处 ， 受 权 人 能 够 厘 清 病 人 在 此 情 况 下 的 意 愿 到 底 是 什

么 。  

  受 权 人 令 医 生 可 安 心 相 信 自 己 具 有 权 力 采 取 某 些 行 动 ，而

这 较 诸 依 据 病 人 的 一 名 亲 属 的 非 正 式 同 意 行 事 来 说 ，医 生

是 不 会 那 么 容 易 受 到 法 律 上 的 惩 罚 或 专 业 谴 责 的 。  

3 1 .  缺 点 则 是 ：  

  代 作 决 定 的 程 序 有 可 能 大 部 分 不 受 规 管 ，并 有 可 能 受 到 利

用 和 滥 用 。  

  持 久 ／ 持 续 授 权 书 可 能 只 在 授 权 人 已 妥 为 获 得 提 供 意 见

而 有 关 的 需 要 又 是 及 时 察 觉 得 到 的 情 况 下 才 具 有 价 值 。  

  如 何 断 定 无 行 为 能 力 是 何 时 正 确 开 始 仍 然 是 一 个 问 题 。  

  就 施 加 于 受 权 人 的 须 有 行 动 的 积 极 责 任 来 说 ，可 能 会 是 欠

缺 了 程 序 上 的 保 障 。  

3 2 .  C 方 案 （ 扩 大 监 护 委 员 会 的 职 能 ） 的 好 处 ， 是 可 以 在 “ 家 长

式 ”的 做 法 与 给 予 病 人 在 作 出 决 定 方 面 一 些 支 持 之 间 取 得 帄 衡 ，此 外

也 确 保 病 人 能 有 积 极 行 动 ，这 是 与 不 向 受 权 人 施 加 任 何 行 动 责 任 的 A
方 案 和 B 方 案 是 有 差 别 的 。  

3 3 .  C 方 案 的 缺 点 ， 与 A 方 案 和 B 方 案 的 缺 点 类 似 。 预 前 指 示

是 只 在 病 人 于 开 始 变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之 前 已 妥 为 获 得 提 供 意 见

而 病 人 又 及 时 察 觉 到 有 关 的 需 要 才 具 有 价 值 。反 对 采 用 此 方 案 的 其 他

论 据 有 可 能 包 括 以 下 各 点 ：  

  监 护 委 员 会 可 能 没 有 全 面 考 虑 病 人 的 自 主 权 ，而 且 如 果 监

护 委 员 会 认 为 不 遵 照 病 人 的 意 见 及 愿 望 是 符 合 病 人 的 利

益 ， 病 人 的 意 见 及 愿 望 可 被 否 定 。  

  监 护 委 员 会 只 在 能 够 确 定 预 前 指 示 是 存 在 的 情 况 下 才 可

执 行 预 前 指 示 ，但 在 某 些 情 形 下 ，确 定 预 前 指 示 的 存 在 是

可 能 会 有 困 难 的 。  

  在 监 护 委 员 会 的 架 构 之 下 ，代 决 人 的 人 选 有 限 ；在 某 些 情

形 下 ，代 决 人 可 能 与 病 人 全 无 关 系 ，亦 有 可 能 是 病 人 认 为

不 可 靠 的 人 ， 或 是 病 人 所 不 喜 欢 的 人 。  

  监 护 法 律 程 序 有 时 是 被 认 为 会 令 遭 裁 定 为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

能 力 ” 的 人 感 到 尴 尬 。 病 人 及 其 家 属 可 能 会 视 此 为 污 点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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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D 方 案（ 为 预 前 指 示 提 供 立 法 基 础 ）涵 盖 了 一 系 列 可 供 采 用

的 方 法 ，由 设 立 全 面 立 法 机 制 以 涵 盖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成 年 人 代 作

决 定 的 所 有 各 方 面 事 宜 ，至 订 立 一 项 只 为 预 前 指 示 的 法 定 格 式 作 出 规

定 的 较 简 单 条 文 ，均 一 一 网 罗 其 中 。采 用 法 定 格 式 的 预 前 指 示 ，会 把

法 律 效 力 赋 予 预 前 指 示 这 个 概 念 ，并 会 为 必 要 的 实 质 上 和 程 序 上 的 保

障 提 供 立 法 基 础 。在 这 种 做 法 之 下 ，预 先 指 示 的 格 式 和 签 立 方 式 均 会

由 法 律 订 明 。这 是 新 加 坡 所 采 取 的 做 法 ，优 点 是 医 生 能 有 比 较 肯 定 的

感 觉 ， 可 减 低 医 生 与 病 人 家 属 之 间 发 生 争 议 的 可 能 性 。  

3 5 .  全 面 改 革 计 划 的 优 点 是 有 连 贯 性 ，而 且 可 以 更 为 容 易 配 合 那

些 可 能 难 以 融 入 现 有 法 律 或 程 序 的 新 意 念 和 新 模 式 。D 方 案 也 会 加 强

病 人 自 决 原 则 。  

3 6 .  不 过 ，预 前 指 示 这 个 概 念 对 于 市 民 来 说 仍 是 一 个 新 概 念 。当

大 部 分 人 对 此 概 念 的 认 识 有 限 之 时 ，现 时 立 法 尚 未 是 成 熟 的 时 机 。除

此 之 外 ，立 法 又 有 可 能 会 阻 碍 而 非 鼓 励 人 们 使 用 预 前 指 示 。一 份 法 定

预 前 指 示 表 格 也 会 是 较 为 欠 缺 弹 性 ，令 预 前 指 示 的 有 效 性 可 能 会 冒 因

为 某 个 签 立 方 面 的 轻 微 技 术 性 错 误 而 受 到 质 疑 这 个 风 险 。小 组 委 员 会

另 外 又 关 注 到 ，撤 销 法 定 预 前 指 示 的 程 序 ，有 可 能 会 令 人 望 而 却 步 而

不 是 有 助 大 家 作 出 预 前 指 示 。  

3 7 .  建 议 采 用 E 方 案（ 保 留 现 有 法 律 并 以 非 立 法 的 方 式 推 广 预 前

指 示 这 个 概 念 ）的 理 由 ，是 现 有 法 律 的 缺 失 之 处 可 通 过 发 展 普 通 法 来

加 以 改 善 。根 据 现 有 的 普 通 法 ，个 人 在 仍 有 能 力 行 事 之 时 ，是 可 以 就

自 己 一 旦 无 行 为 能 力 作 出 未 来 健 康 护 理 决 定 时 所 希 望 接 受 的 健 康 护

理 作 出 指 示 的 。  

3 8 .  E 方 案 的 优 点 之 一 是 保 留 了 司 法 裁 定 的 固 有 弹 性 。当 医 生 与

病 人 亲 属 之 间 对 于 病 人 以 前 就 医 疗 问 题 所 曾 作 出 的 指 示 或 表 达 的 意

愿 有 争 议 时 ，可 向 法 庭 申 请 作 出 裁 定 ，然 后 每 宗 个 案 便 会 按 其 本 身 案

情 和 是 非 曲 直 来 予 以 裁 定 ，而 法 庭 在 作 出 裁 定 之 前 ，是 会 考 虑 个 人 情

况 和 不 断 变 更 的 社 会 需 要 。  

3 9 .  小 组 委 员 会 承 认 为 求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而 诉 诸 法 庭 并 非 理 想 的

做 法 。对 簿 公 堂 费 用 昂 贵 ，很 多 市 民 都 在 经 济 上 无 力 负 担 。小 组 委 员

会 又 明 白 传 统 的 公 堂 气 氛 和 法 律 文 化 上 那 种 对 抗 性 质 的 程 序 ，有 可 能

令 申 请 人 感 到 陌 生 和 受 到 威 胁 。不 过 ，并 非 每 一 宗 个 案 均 有 必 要 闹 上

法 庭 以 求 裁 定 ，而 提 供 一 款 经 协 定 的 预 前 指 示 表 格（ 不 一 定 属 于 法 定

性 质 ），是 会 减 低 有 争 议 和 情 况 不 明 确 的 可 能 性 的 。保 留 现 有 法 律 的

缺 点 之 一 ，便 是 未 必 能 肯 定 法 庭 会 作 出 什 么 裁 决 ，但 提 供 一 款 供 市 民

采 用 的 预 设 格 式 的 预 前 指 示 ， 却 能 提 供 有 效 的 方 法 来 向 法 庭 展 示 证

据 ， 以 助 法 庭 裁 定 病 人 的 意 愿 到 底 是 什 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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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.  此 方 案 的 优 胜 之 处 可 扼 要 述 明 如 下 ：  

  此 方 案 提 供 简 单 而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，确 保 个 人 的 看 法 和

意 愿 受 到 尊 重 。  

  此 方 案 保 留 了 普 通 法 的 固 有 弹 性 ，并 容 许 法 庭 考 虑 每 宗 个

案 的 个 别 情 况 。  

  此 方 案 可 避 免 法 定 格 式 本 身 欠 缺 弹 性 这 个 问 题 ，因 为 如 果

规 定 须 采 用 法 定 格 式 ，格 式 上 的 任 何 偏 差 一 开 始 便 会 影 响

文 书 的 有 效 性 。  

  在 此 方 案 之 下 ，遭 利 用 或 滥 用 的 可 能 性 会 较 委 任 某 人 作 为

另 一 人 的 健 康 护 理 受 权 人 为 低 。  

  与 立 法 相 比 ，此 方 案 提 供 了 一 个 入 侵 性 较 低 的 方 法 来 推 动

公 众 认 识 和 接 受 预 前 指 示 这 个 概 念 。  

  此 方 案 较 易 于 施 行 ， 并 无 需 要 进 行 立 法 程 序 。  

4 1 .  预 前 指 示 是 一 桩 敏 感 的 事 情 ，故 此 小 组 委 员 会 宁 可 采 取 慎 重

的 处 理 方 法 。为 了 配 合 这 种 做 法 ，预 前 指 示 范 本 的 范 围 仅 限 于 医 疗 而

不 会 扩 及 器 官 捐 赠 。  

建 议 1  

以 非 立 法 方 式 推 广 预 前 指 示 这 个 概 念 ， 并 鼓 励 希 望 发 出 预 前 指 示 的

人 ， 采 用 小 组 委 员 会 所 建 议 的 预 前 指 示 范 本 。  

4 2 .  推 动 公 众 加 强 认 识 和 理 解 预 前 指 示 这 个 概 念 确 有 必 要 。政 府

在 推 广 工 作 之 上 ，是 与 法 律 界 人 士 、医 护 人 员 、宗 教 团 体 及 社 会 团 体 ，

携 手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。  

建 议 2  

政 府 应 推 行 宣 传 计 划 ，加 强 公 众 认 识 和 了 解 预 前 指 示 这 个 概 念 。卫 生

署 及 各 个 民 政 事 务 处 应 备 有 预 前 指 示 的 一 般 资 料 供 公 众 参 考 ，并 应 能

提 供 预 前 指 示 表 格 范 本 供 公 众 使 用 。  

建 议 3  

政 府 应 在 这 项 提 供 资 料 的 工 作 上 ，设 法 争 取 医 务 委 员 会 、医 学 会 、大

律 师 公 会 、律 师 会 、医 院 管 理 局 、所 有 医 院 和 诊 疗 所 ，宗 教 团 体 及 社

会 团 体 的 支 持 。  

4 3 .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预 前 指 示 所 载 的 指 令 ，应 在 病 人 属 以 下 三 种

病 况 其 中 之 一 时 适 用 ：陷 于 不 可 逆 转 的 昏 迷 、处 于 持 续 植 物 人 状 况 或

病 情 到 了 末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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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在 任 何 情 况 之 下 ，病 人 均 应 获 提 供 令 其 继 续 感 到 舒 适 、尊 严

得 以 保 持 、持 续 获 得 流 体 喂 养 或 营 养 及 为 可 解 除 其 痛 苦 所 需 的 纾 缓 治

疗 和 基 本 护 理 。  

 

建 议 4  

为 作 出 预 前 指 示 ，“ 病 情 到 了 末 期 ”及“ 维 持 生 命 治 疗 ”两 词 应 界 定

如 下 ：  

(a) 如 果 病 人 患 有 因 伤 或 因 病 所 造 成 的 不 治 之 症 且 亦 无 合 理 希 望 可

期 暂 时 或 永 久 复 元 ， 在 以 下 情 况 中 ， 病 人 即 属 “ 病 情 到 了 末 期 ”

—— 

(i) 按 合 理 的 医 学 判 断 来 说 ，不 管 是 否 施 用 维 持 生 命 治 疗 ，死 亡

亦 已 临 近 ； 以 及  

(ii) 施 用 维 持 生 命 治 疗 的 作 用 ， 只 在 于 推 迟 死 亡 一 刻 的 来 临 。  

(b) “ 维 持 生 命 治 疗 ”指 任 何 于 死 亡 临 近 之 时 只 收 延 长 死 亡 过 程 之 效

的 医 疗 程 序 或 方 法（ 包 括 心 肺 复 苏 术 及 人 工 辅 助 呼 吸 ），但 纾 缓

治 疗 不 包 括 在 内 。  

4 5 .  小 组 委 员 会 已 拟 备 一 份 预 前 指 示 表 格 范 本（ 见 谘 询 文 件 附 件

1） 。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拟 备 这 份 表 格 时 ，曾 研 究 并 参 考 《 英 国 医 学 杂 志 》

（ British Medical Journal） 所 制 备 的 预 前 指 示 表 格 范 本 （ 见 谘 询 文 件 附 件

2）、美 国 哥 伦 比 亚 特 区 医 院 联 会（ District of Columbia Hospital Association of the 
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）所 制 备 的 预 前 指 示 表 格 范 本（ 见 谘 询 文 件 附 件 3），

以 及 新 加 坡 卫 生 部 所 制 备 的 “ 预 先 医 疗 指 示 ” （ “ Advance Medical 
Directive” ） 表 格 （ 见 谘 询 文 件 附 件 4） 。  

4 6 .  一 个 须 予 考 虑 的 重 要 问 题 便 是 关 于 见 证 人 的 规 定 ，而 此 规 定

是 应 施 加 于 小 组 委 员 会 所 建 议 采 用 的 新 预 前 指 示 表 格 的 。小 组 委 员 会

建 议 表 格 应 在 两 名 见 证 人 在 场 的 情 况 下 填 写 ，而 这 两 名 见 证 人 其 中 之

一 应 是 一 名 医 生 。在 关 于 见 证 人 的 规 定 之 上 ，当 然 除 此 之 外 还 有 不 少

其 他 做 法 可 供 采 用 ，而 且 每 一 种 做 法 都 各 有 其 潜 在 的 缺 点 和 优 点 。小

组 委 员 会 特 别 欢 迎 大 家 就 其 在 这 方 面 所 作 的 建 议 提 出 意 见 。  

4 7 .  作 为 预 前 指 示 见 证 人 之 一 ，医 生 是 完 全 有 能 力 评 估 个 人 在 作

出 预 前 指 示 时 是 否 精 神 健 全 ，而 且 也 能 够 向 作 出 者 解 释 预 前 指 示 的 性

质 和 作 此 指 示 的 后 果 。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要 令 到 所 有 负 责 见 证 的 医 生 的

做 法 均 保 持 一 致 ，最 好 的 方 法 便 是 由 医 务 委 员 会 或 其 他 有 关 专 业 团 体

发 出 指 引 ， 供 负 责 见 证 病 人 作 出 预 前 指 示 的 医 生 遵 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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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8 .  至 于 负 责 见 证 的 医 生 ，到 底 应 由 预 前 指 示 作 出 者 的 主 诊 医 生

以 外 的 医 生 担 任 ，抑 或 由 预 前 指 示 作 出 者 的 主 诊 医 生 担 任 ，小 组 委 员

会 并 无 既 定 立 场 。  

建 议 5  

预 前 指 示 表 格 应 由 两 名 见 证 人 见 证 ，而 其 中 一 名 见 证 人 应 为 医 生 。两

名 见 证 人 均 不 得 在 预 前 指 示 作 出 者 的 遗 产 中 有 任 何 权 益 。  

政 府 应 鼓 励 医 务 委 员 会 或 其 他 有 关 专 业 团 体 考 虑 发 出 指 引 ，供 负 责 见

证 预 前 指 示 作 出 的 医 生 遵 从 ，以 确 保 所 有 医 生 在 这 方 面 的 做 法 均 能 保

持 一 致 。  

4 9 .  个 人 只 要 在 撤 销 预 前 指 示 之 时 是 精 神 上 有 能 力 作 出 决 定 ，他

应 可 撤 销 自 己 以 前 所 曾 作 出 的 任 何 预 前 指 示 。撤 销 的 方 式 可 以 是 口 头

或 书 面 ，但 如 果 预 前 指 示 是 以 书 面 作 出 ，小 组 委 员 会 暂 时 认 为 撤 销 指

示 亦 必 须 以 书 面 作 出 。小 组 委 员 会 也 有 考 虑 过 下 述 一 类 情 况 ：例 如 某

人 发 生 了 严 重 意 外 ，在 陷 入 昏 迷 之 前 只 能 口 头 上 表 明 自 己 希 望 撤 销 指

示 。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在 此 类 突 发 性 的 危 急 情 况 中 ，书 面 预 前 指 示 必 须

以 书 面 方 式 撤 销 这 项 建 议 采 用 的 规 定 不 应 适 用 。就 此 类 情 况 而 言 ，口

头 撤 销 应 该 足 以 撤 销 预 前 指 示 。  

5 0 .  如 果 是 撤 销 书 面 的 预 前 指 示 ，有 一 名 见 证 人 便 应 足 够 。谘 询

文 件 中 收 录 了 一 份 撤 销 预 前 指 示 的 表 格 范 本 （ 见 附 件 5） 。 如 果 是 撤

销 口 头 的 预 前 指 示 ，撤 销 指 示 可 以 用 口 头 或 书 面 方 式 ，并 且 不 需 要 有

见 证 人 。  

建 议 6  

(a) 如 果 某 人 在 作 出 撤 销 预 前 指 示 之 时 是 精 神 上 有 能 力 作 出 决 定 ，该

人 可 随 时 撤 销 自 己 以 前 所 曾 作 出 的 任 何 或 所 有 预 前 指 示 ；  

(b) 书 面 的 预 前 指 示 可 以 书 面 方 式 撤 销 ，并 且 最 好 能 由 一 名 见 证 人 予

以 见 证 ； 以 及  

(c) 在 突 发 性 的 危 急 情 况 中 ， 书 面 的 预 前 指 示 可 以 口 头 方 式 撤 销 。  

建 议 7  

应 设 立 中 央 注 册 处 以 保 管 所 有 预 前 指 示 。 中 央 注 册 处 应 全 日 2 4 小 时

可 供 查 阅 ， 以 便 查 证 个 人 是 否 曾 有 作 出 预 前 指 示 。  

5 1 .  这 样 可 使 一 有 需 要 施 行 紧 急 医 疗 ，即 可 查 证 病 人 是 否 已 有 作

出 预 前 指 示 。  

建 议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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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为 政 府 加 强 公 众 认 识 预 前 指 示 的 工 作 其 中 一 环 ，政 府 应 鼓 励 希 望 作

出 预 前 指 示 的 人 寻 求 法 律 意 见 和 先 与 自 己 家 人 讨 论 此 事 。此 外 ，家 人

也 应 获 鼓 励 在 个 人 作 出 预 前 指 示 之 时 陪 同 在 场 。  

5 2 .  这 样 可 确 保 个 人 及 其 家 人 均 明 白 预 前 指 示 的 性 质 ，而 且 应 该

有 助 减 少 医 生 与 个 人 家 属 日 后 在 医 疗 决 定 方 面 发 生 争 议 。  

第 2 部 ： 为昏迷者或植物人代作决定  

5 3 .  如 果 说 昏 迷 者 或 植 物 人 是 患 有“ 任 何 其 他 精 神 失 常 或 精 神 上

无 能 力 ” ，便 可 把 他 纳 入 第 1 3 6 章 中 的 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的

定 义 之 内 ，但 究 竟 可 否 这 样 说 却 是 有 点 不 明 确 ，第 6 章 所 讨 论 的 正 是

这 个 问 题 。为 消 除 这 个 不 明 确 的 情 况 ，小 组 委 员 会 的 看 法 是 为 施 行 条

例 的 第 I I 部 、 第 IV B 部 及 第 IV C 部 ， 应 赋 予 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

人 ”一 词 新 的 定 义 ，以 便 上 述 三 部 在 有 需 要 时 ，可 就 昏 迷 者 或 植 物 人

的 财 产 及 事 务 的 处 理 和 给 予 或 拒 绝 给 予 同 意 进 行 医 疗 ，适 用 于 昏 迷 者

或 植 物 人 。不 过 ，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条 文 所 订 明 的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”

现 有 定 义 ，应 继 续 适 用 于 条 例 的 第 I I I 部（ 病 人 的 收 容 、羁 留 和 治 疗 ）、

第 I I IA 部 （ 涉 及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的 人 的 监 护 ） 、 第 I I IB 部 （ 与 涉 及 刑

事 法 律 程 序 的 人 有 关 的 监 管 和 治 疗 令 ） 、 第 IV 部 （ 涉 及 刑 事 法 律 程

序 的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的 收 纳 、已 判 刑 的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的 转 移 和 精 神 上 无

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还 押 ） 及 第 IV A 部 （ 精 神 健 康 覆 核 审 裁 处 ） 。 上 述

各 部 是 特 别 处 理 患 有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的 囚 禁 和 医 疗 事 宜 ，不 会 被 人 以 为

是 适 用 于 昏 迷 者 或 植 物 人 。故 此 ，上 述 各 部 中 对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

的 人 ”的 提 述 ，会 继 续 按 该 词 的 现 有 定 义 而 指 患 有 精 神 紊 乱 或 弱 智 的

人 。  

5 4 .  小 组 委 员 会 有 注 意 到 ，英 格 兰 法 律 委 员 会 在 其 拟 备 的《 精 神

上 无 行 为 能 力 法 令 草 案 》草 拟 本 中 所 采 用 的 做 法 ，是 把 两 类 人 士 纳 入

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的 定 义 之 内 。第 一 类 人 士 是 由 那 些 因“ 精

神 上 无 能 力 ”而 无 法 就 有 关 问 题 为 自 己 作 决 定 的 人 组 成 ，第 二 类 人 士

则 由 那 些 因 失 去 知 觉 或 任 何 其 他 理 由 而 无 法 把 自 己 的 决 定 告 知 他 人

的 人 组 成 。 第 二 类 人 士 很 明 显 是 包 括 了 陷 于 昏 迷 或 植 物 人 状 况 的 人 ，

故 此 可 澄 清 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 一 词 的 范 围 。  

5 5 .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为 施 行 条 例 的 第 I I、IV B 及 IV C 部 ，“ 精 神

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的 新 定 义 应 反 映 出 类 似 但 略 有 变 通 的 做 法 。小 组

委 员 会 建 议 把 两 类 人 士 纳 入 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 的 定 义 之 内 。

第 一 类 人 士 应 由 那 些 无 法 为 自 己 作 决 定 的 人 组 成 ，而 他 们 应 包 括 患 有

以 下 疾 病 或 属 以 下 情 况 的 人 ：  

(a) 精 神 病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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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属 智 力 及 社 交 能 力 的 显 著 减 损 的 心 智 发 育 停 顿 或 不 完 全

的 状 态 ，而 该 状 态 是 与 异 常 侵 略 性 或 极 不 负 责 任 的 行 为 有

关 连 的 ；  
(c) 精 神 病 理 障 碍 ；  
(d) 弱 智 ； 或  
(e) 任 何 其 他 不 论 是 暂 时 性 抑 或 永 久 性 的 精 神 或 脑 部 失 常 或

精 神 上 无 能 力 ，而 此 症 会 令 患 者 的 精 神 能 力 减 损 或 受 到 扰

乱 。  

5 6 .  补 加 ( e )段 的 目 的 是 令 条 例 中“ 精 神 紊 乱 ”一 词 定 义 较 现 有 ( d )
段 所 表 达 者 更 为 清 晰 。 第 一 ， ( e ) 段 清 楚 述 明 其 范 围 涵 盖 永 久 性 或 暂

时 性 的 失 常 或 无 能 力 。 第 二 ， ( e ) 段 的 意 思 较 为 广 泛 ， 患 有 并 非 由 精

神 病 造 成 的 精 神 上 无 能 力 的 病 人 也 会 包 括 在 内 。  

5 7 .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采 用 的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定 义 所 包

括 的 第 二 类 人 士 ，与 英 格 兰 法 律 委 员 会 所 拟 备 的 法 令 草 案 草 拟 本 中 采

用 的 定 义 相 同 ，都 是 那 些 无 法 把 自 己 的 决 定 告 知 他 人 的 人 。此 类 人 士

会 涵 盖 昏 迷 者 、 植 物 人 及 某 些 中 风 的 病 人 。  

建 议 9  

为 使 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 （ 第 1 3 6 章 ） 的 第 I I、 I VB 及 I VC 部 得 以 适

用 ， 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 的 定 义 应 按 以 下 方 式 作 出 修 订 ：  

(1) 为 施 行 第 I I、 I VB 及 I V C 部 ， 一 名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于 关

键 时 刻 是 属 以 下 情 况 的 人 —— 

(a) 因 精 神 上 无 能 力 而 无 法 就 有 关 问 题 为 自 己 作 出 决 定 ； 或  

(b) 因 失 去 知 觉 或 任 何 其 他 理 由 而 无 法 把 自 己 的 决 定 告 知 他 人 。 

(2) 为 施 行 第 ( 1 )款 ， 如 果 某 人 在 有 需 要 作 出 某 项 决 定 之 时 是 属 以 下

情 况 ，该 人 即 为 于 关 键 时 刻 因 精 神 上 无 能 力 而 无 法 作 出 该 项 决 定

—— 

(a) 无 法 理 解 或 记 住 与 该 项 决 定 有 关 的 资 料 ，包 括 与 作 出 某 种 决

定 或 没 有 作 出 任 何 决 定 的 合 理 可 预 见 后 果 有 关 的 资 料 ； 或  

(b) 无 法 基 于 该 等 资 料 而 作 出 任 何 决 定 。  

(3) 在 第 ( 1 )款 中 ， “ 精 神 上 无 能 力 ” 指 —— 

(a) 精 神 病 ；  

(b) 属 智 力 及 社 交 能 力 的 显 著 减 损 的 心 智 发 育 停 顿 或 不 完 全 的

状 态 ，而 该 状 态 是 与 有 关 的 人 的 异 常 侵 略 性 或 极 不 负 责 任 的

行 为 有 关 连 的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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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精 神 病 理 障 碍 ；  

(d) 弱 智 ； 或  

(e) 任 何 其 他 不 论 是 暂 时 性 抑 或 永 久 性 的 精 神 或 脑 部 失 常 或 精

神 上 无 能 力 ， 而 此 症 会 令 患 者 的 精 神 能 力 减 损 或 受 到 扰 乱 。 

(4) 若 以 简 单 用 语 笼 统 地 向 某 人 解 释 第 ( 2 ) ( a )款 所 述 的 资 料 而 该 人 是

能 够 理 解 的 话 ， 即 不 得 视 该 人 为 无 法 理 解 该 等 资 料 。  

(5) 不 得 仅 因 某 人 作 出 一 般 审 慎 人 士 所 不 会 作 出 的 决 定 而 视 该 人 为

精 神 上 无 能 力 以 致 无 法 作 出 决 定 。  

(6) 除 非 已 采 取 所 有 实 际 步 骤 确 保 某 人 能 把 自 己 的 决 定 告 知 他 人 但

并 不 成 功 ， 否 则 不 得 视 某 人 为 无 法 把 自 己 的 决 定 告 知 他 人 。  

5 8 .  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新 定 义 的 作 用 是 把 昏 迷 者 及 植 物 人 纳 入 现

有 法 律 架 构 的 保 护 之 下 。由 于 监 护 委 员 会 已 获 赋 予 各 种 不 同 权 力 ，以

发 出 处 理 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的 健 康 护 理 、 医 疗 、 财 产 及 事 务

的 命 令 ，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赋 予 监 护 委 员 会 的 现 有 权 力 已 足 够 保 护 此 等

人 士 。 在 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 第 7、 8 及 9 条 中 可 找 到 足 够 的 保 障 ， 因

为 这 些 条 文 订 明 在 有 第 三 者 提 出 申 请 要 求 处 理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

人 ”的 财 产 及 事 务 时 ，原 讼 法 庭 具 有 进 行 研 讯 的 权 力 和 检 查 被 指 称 为

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” 的 人 的 权 力 。  

建 议 1 0  

政 府 应 鼓 励 医 务 委 员 会 或 其 他 有 关 专 业 团 体 发 出 指 引 或 操 守 守 则 ，以

加 强 医 生 行 医 时 对 以 下 事 项 做 法 一 致 ：  

(a) 关 于 某 人 的 沟 通 能 力 的 评 核 ；  

(b) 处 于 植 物 人 或 昏 迷 状 况 的 人 所 受 的 治 疗 ； 以 及  

(c) 基 本 护 理 准 则 。  

5 9 .  小 组 委 员 会 已 研 究 过 根 据 《 持 久 授 权 书 条 例 》 （ 第 5 0 1 章 ）

所 授 予 的 持 久 权 力 。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鉴 于 有 遭 利 用 和 滥 用 之 虞 ，这 些

权 力 应 依 旧 只 适 用 于 财 产 的 处 理 ，而 不 应 扩 大 范 围 把 健 康 护 理 决 定 也

涵 盖 在 内 。  

6 0 .  小 组 委 员 会 所 建 议 采 用 的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一 词 新

定 义 ， 是 打 算 单 为 施 行 《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》 （ 第 1 3 6 章 ） 第 I I、 IV B 及

IV C 而 适 用 ，以 便 有 可 能 让 昏 迷 者 或 植 物 人 享 有 这 三 部 条 文 所 订 有 的

保 障 。“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 一 词 的 现 有 定 义 ， 会 依 旧 为 施 行 第

1 3 6 章 所 有 其 他 各 部 的 条 文 而 适 用 。 如 果 在 其 他 条 例 中 ， “ 精 神 上 无

行 为 能 力 的 人 ”一 词 的 定 义 是 参 考 第 13 6 章 所 订 明 者 ，则 此 词 的 现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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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义 会 继 续 适 用 于 该 等 条 例 。 鉴 于 每 项 成 文 法 则 均 有 自 己 的 独 特 目

的 ，小 组 委 员 会 不 会 建 议 其 新 修 订 的 定 义 ，适 用 于 其 他 条 例 中 涉 及 精

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条 文 。  

 

 

 

（ 注 ： 本 摘 要 的 部 分 内 容 是 摘 录 自 其 他 原 始 资 料 。 欲 知 该 等 资 料 的 详 情 ，

请 参 阅 谘 询 文 件 。 ）  

 


